


沂水县食品产业商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沂水食品行业的标准化工作，规范沂水食品产业商会

对团体标准的管理，增加标准有效供给，保证团体标准质量，保证标

准编制过程的科学、公平、公正、公开，引领行业新兴产品向标准化、

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

体标准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食品行业标准化现状及发展

趋势，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沂水县食品行业商会团体标准的申请、立项、

编制（修订）、发布、复审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沂水县食品行业团体标准，其内容和定位必须与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具有协调性和一致性，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和 GB/l《标准

化工作导则》系列国家标准的要求。

第二章 团体标准修订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协会设立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标管委”），在协

会领导和专家技术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承担标准化管理协调职能。主要

职责有制定团体标准的技术归口、规划和管理团体标准化工作，处理

有关团体标准的制定程序、知识产权管理等具体事项及标准制定中出

现的争议；开展与其他标准化机构的联络等。



标管委设立办公室，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工

负责。团体标准化工作的统一归口管理为标管委办公室，负责组织管

理标准化工作的立项申请、审批、标准审核、发布和公告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本协会的团体标准的标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团体代号

（YSSPSH）、团体标准顺序号（XXXX）、年代号（XXXX）构成，

示例：T/YSSPSH 001-201X。

第三章 团体标准修订工作程序

第一节 提案和立项

第六条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项目由标准需求者（一般为协会成员单

位）向标管委提出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提案，包括“沂水县食品产业

商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及标准草案。

第七条 标管委办公室负责接收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提案，完成形式

审查。对于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者填写错误的，办公室应当场

或 15 日内告知申请人应当补全的材料。

第八条 标管委组织专家对立项申请可行性、必要性及先进性进行评

审，提出是否同意立项的建议，并将审查通过的标准项目材料及建议

报标管委办公室。由标管委办公室下达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书或者不

予立项决定。

第二节 起草

第九条 经批准立项的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应组建标准起草组。标准

起草组应制定工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团体标准项目各阶段文件

的编写、修改，标准项目计划的进度控制，以及与其他单位的沟通协



调。

第十条 团体标准的编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内容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应与轴承

行业现行标准冲突、重复；尽可能互补和协调。

（二)标准内容准确、可行，各项技术指标、要求有明确的实践依

据或科学文献来源。

（三)标准的格式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化的要求。

第十一条 编制标准程序

（一）标准起草小组应先形成征求意见稿，在行业相关企业广泛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一般为一个月。

（二）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完成送审稿。送审稿经专家会审后提

出修改意见，由起草小组完成报批稿。

（三）报批稿最终经标管委审定、编号、发布。

第三节 专家评审

第十二条 标准送审稿形成后，标准起草单位应同时向标管委提交以

下材料（包括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档）:

（一) 标准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说明；

（三）其他说明材料。

第十三条 标管委组织对标准送审稿的专家会审。会审的主要内容包

括：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国家和行



业标准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二）所设定技术指标和内容的实用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

（三）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的程度，或与国际、国内先进标准的对

比情况。

第十四条 专家来源应为相关领域权威人士；专家组对评审意见不能

达成一致时，应当以表决方式通过。

第十五条 专家会审程序

（一) 专家评审由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主持评审，

秘书处负责记录和汇总专家意见；

（二） 宣读评审要求及评审纪律；

（三） 标准起草人报告标准制修订过程和标准主要内容，以及

对征求意见的处理情况，并针对评审专家的提问进行答辩；

（四） 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形成决议；

（五）按决议修改，形成报批稿。

第十六条 对决议未通过的，标准起草单位应依据评审结论和修改意

见，重新修改报批稿，再次形成报批稿报提交标管委。

第十七条 专家评审意见由标管委办公室存档备查。

第四节 批准与发布

第十八条 标准报批稿等材料，提交标管委办公室审定，在协会内部

进行公示，公示期 7 天。

第十九条 经公示后无异议、或经协调后无异议的协会团体标准，进



入标准发布阶段。

第二十条 团体标准经标管委办公室批准后，以公告形式发布，协会

标管委负责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披露可公开的标准基本信息。

第五节 标准的应用和复审

第二十一条 鼓励本领域相关成员单位直接采用商会团体标准。第二

十二条 商会应对标准的应用情况进行跟踪并对应用效果进行评估。

第二十三条 标管委负责组织有关专家解答各利益相关方对发布的团

体标准的应用咨询或修订建议。

第二十四条 标准发布后，协会应当定期组织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

般不超过 3 年。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协会应当组织复审:

（一）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发

生了变更的；

（二） 标准的内容已不符合协会团体标准定位要求的;

（三） 其它应进行复审情形的。

第二十六条 各利益相关方发现团体标准出现需要复审情形的，也可

向商会提出复审的建议。商会应当组织专家为标准复审建议进行论

证，并根据论证结果决定是否组织复审。

第二十七条 复审可采用会审或函审两种形式。复审后应当得出继续

有效、修订或者废止的结论。

第二十八条 对复审结论为继续有效的标准，不更改顺序号和发布年

号。对复审结论为修订的标准，纳入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由标管委



办公室通知标准主研单位组织修订，修订的标准顺序号不变，年份号

更改为重新发布的年份号。对复审结论为废止的标准，由协会发布公

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废止该标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由沂水县食品产业商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